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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據前開規約，第十一條第四項「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致者」、第十一條第五項「

非歸責於本局事由發生之晚點」之情事不適用本賠償規約。臺灣鐵路管理局在歸咎責任時

，多數平交道及月臺事故都被認定為不可歸責臺鐵的誤點事件，旅客都不能獲賠。故賠償

條約規定過於模糊性，對乘客缺乏實質保障。本席認為，臺鐵對乘客補償規約，排除乘客

個人因素與天然災害外，宜應從寬認定補償，始能保障乘客之權益。 

五、臺灣鐵路管理局屬於政府獨立經營事業，為多數民眾仰賴的大眾運輸系統，政府應更謹慎

經營，維持其服務品質並保障乘客權益，以作為大眾運輸系統之樣版。然而火車卻經常晚

點，服務品質欠佳，影響乘客權益至深。因此，本席認為政府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，除「

從寬認定」補償規約外，更應重新檢討運輸及服務品質，方能保障乘客權益，提升政府形

象。 

（五十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鑒於國安局日前向立院提出一份機密報告

，內容直指中國積極與我邦交國發展實質關係，已徹底掐住

台灣咽喉，讓我國與邦交國關係趨於「空洞化」。外交政策

消極被動，沒有與時俱進，長期採用「金錢外交」手段，透

過金援維繫與邦交國的關係，但中國政經實力顯著提升，台

灣的銀彈攻勢已經無法有效維繫邦交友誼，對外金援已不再

是維繫邦交的保證。本席建請擴大與邦交國的交往領域，透

過科技、經濟、教育等多元實質關係的發展，提高邦交國與

我斷交的「代價」。並善用與其他大國友好關係，特別是美

國及日本，透過他們對我邦交國形成壓力，並且各外館平日

也應持續與這些國家維持良好關係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台灣外匯儲備得來不易，按理應該用在刀口上，而政府卻長期利用金援外交手段，作為鞏

固邦交國的工具。政府陷入邦交國數字的迷思，將外匯儲備浪費在對台灣安全沒有其必要性且

對經濟無所助益金錢外交上，得不償失。 

（六十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鑒於台灣高齡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，如何照

顧好父母、也照顧好自己，成為國人切身的課題。中華民國居

家養生發展協會推廣的「醫家通」緊急醫療通報系統，近幾年

已成功援救數十名老人性命。兒女出外上班，最擔心家中長者

發生意外，來不及送醫。醫家通效果已獲得專業人士肯定，本


